醴陵市公安局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

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醴陵市公安局是主管本市公安工作的市人民政府重要组成部门，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党和国家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，负责全市公安工作的部署、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
（二）掌握影响全市社会政治稳定、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，分析研究全市社会政治动态、治安状况、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情况，制订预防、打击犯罪的对策。
（三）组织案件的侦查工作，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，协助或直接侦查危害国内安全的案件，查禁邪教组织，打击邪教组织和有害气功的非法活动，深入开展禁毒斗争，协调处置治安事故（事件）和骚乱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依法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，调处纠纷。依法管理非军事系统枪支弹药、管制刀具、危险爆炸物品。负责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工作。
（五）依法管理户口、居民身份证；负责常住人口、暂住人口、重点人口在内的实有人口管理工作，负责人口统计工作。
（六）负责出入境管理工作和外国人在醴居留、旅行的有关管理工作；合同有关部门查处涉外案件。
（七）指导、协调市武警中队、消防大队的有关工作，指导全市消防工作。
（八）负责对被判管制、拘役、剥夺政治权利、宣告缓刑、假释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和监督考察工作。
（九）负责对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，指导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治安防范工作的开展。
（十）负责社会“110”联动服务、“110”接处警和治安巡逻等工作。
（十一）组织实施对来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外宾、重要会议和重大庆典活动的安全警卫工作。
（十二）制订公安科学技术应用规划，负责公安信息技术、刑事技术和行动技术的推广。
（十三）负责公安系统装备及管理工作。
（十四）负责公安民警的教育培训、奖惩、优抚和警衔管理等工作，负责全市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。
（十五）完成市委、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。收入既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刑侦专项、禁毒等专项经费。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。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9257.7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9167.45万元，含上级补助收入776.2万元；上年结转90.31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9257.76万元，其中，公共安全8854.4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26.3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77.06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7971.01万元，是指工资福利支出5117.19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95.98万元、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408.08万元、工作性专项支出1849.76万元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286.75万元，是指保障单位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购置单警装备支出37万元、打击非法生产支出50万元、监管场所支出157万元、派出所维修支出50万元、中央空调电梯运行及维护费100万元、其他公安专项支出892.75万元等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2089.28万元，比2016年度预算增加448.93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以人员经费为基数计提的工会经费和福利费相应增加，且增加了公安办案专项经费；同比2015年度预算减少9.85万元。
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462.2万元。其中：货物类1665.2万元；服务类697万元；工程类100万元。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665.56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83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82.56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会议费20万元;培训费45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减少原因：认真贯彻落实八项规定要求，厉行节约、严格控制支出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8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 万元，下降1%，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82.56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14.44万元，下降20%，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减少了，节约了油料费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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